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初5713号

原告：向可权，男，汉族，1977年10月19日出生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一支路67号7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710193259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唐奇，重庆美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告：何仕红，汉族，1978年9月2日出生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一支路67号7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809022660。
 原告向可权与被告何仕红离婚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向可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奇、被告何仕红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向可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原被告离婚；2.依法分割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67号7-1住房一套及负担共同债务4800元；3.返还原告的个人财产48400元。事实和理由：何仕红与向可权经人介绍相识恋爱，2011年2月18日登记结婚（系再婚），2012年7月6日生育女向美臻。由于双方婚前缺乏了解，性格不合，被告经常使用家庭暴力，导致双方没有夫妻感情。被告还从银行取走属于原告个人所有的赔偿金48400元。为此，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何仕红辩称，原告诉称不实，原被告之间的夫妻感情好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何仕红与向可权于2010年经人介绍相识恋爱，2011年2月18日双方自愿在丰都县民政局登记结婚，2012年7月6日生育女向美臻。后，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纠纷，为此，向可权诉至本院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结婚证、信息表、（2017）渝0230民初3621号判决书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院认为，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判令离婚的构成要件，对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：……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……” 规定进行判断，原告向可权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有以上法律列项事实之一，为此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第二款、第九十一条的规定，原告向可权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，由此，原告向可权请求判令与被告何仕红离婚的主张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共同债务问题可由第三人独立提起诉讼，原告向可权的其余诉讼请求，属于附带之诉，主诉不成立，附带之诉依法也不能成立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第二款、第九十一条的规定，判决如下 ：
驳回原告向可权的诉讼请求。
案件受理费240元，减半收取120元，由原告向可权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
审    判  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程浩洲
书　  记　  员陈姝旭　


-2-
[image: ]
-1-
[image: ]
image1.png




